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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至6周岁对未成年人成长有益
对于草案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从10周岁下调到6周

岁，全国人大法工委解释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教育
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成熟程度和认知能力都有所
提高，适当降低年龄标准有利于其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的民事活动，更好地尊重这一部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保护
其合法权益。

“我是很赞同的。”温州市鹿城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孙晓
琳说，6周岁是小学义务教育的起始年龄，将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年龄改成6周岁，能够与小学入学相互衔接，具有一定的仪
式感，能够让孩子更有社会参与感，提高对自己行为的法律
认识，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孙晓琳表示，尽管不同的地域、教育等会造成同年龄人行
为能力的一些差异，但法律是普遍适应的，降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年龄对社会普法、加强家庭和学校的法治教育等都有助
益。

“至少从素质教育来看，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调到
6周岁的积极作用是很大的。”宁波市镇海区法院民一庭副庭
长谢国斌说。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8、39条的规定，学校等教
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适用的是过错推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适用的
是过错原则。

“一般来说，6岁小孩要上小学了，按照现行民法通则的规
定，6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发生损害学校适用过错推
定，就会课以学校较重的举证责任。”谢国斌说，为了避免发生

意外事故，学校更倾向于采取消极预防措施，如减少体育活动、
劳动实践、减少春游参观、严格限制学生在校时间等，甚至不允
许学生在课间嬉笑打闹，对学生成长、成熟是不利的，年龄标准
下调后，学校的压力会减少，相应地开展活动就不会缩手缩脚。

“6周岁入学是一个分水岭，我觉得划分在6周岁的意义也
许就在此。”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晓璐说，“不过10周岁
降到6岁跨度是大了一些，如果和入学衔接的话，我觉得8周岁
是比较合适的。”

司法实务确有下调的需要
除了有利于孩子成长外，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将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最低年龄降至6周岁，具有司法实践意义。
“从司法实务来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

龄，智力和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最低年龄，在某些案件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如证言的采
用等。”孙晓琳说。

就在今年6月6日，江苏徐州铜山法院对一起不当得利纠
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6岁女童父亲周先生返还原告赵女
士18000元。这起案件中，6周岁女童的话能否认定为事实成
为法庭争议的一大焦点。

2015年11月，赵女士不慎丢了装有18000元现金的挎包。
之后赵女士得知，一名6岁女童捡到了包，于是前往学校了解
情况，女童说已经将包交给了父亲周先生，但周先生断然否认
了孩子的说法。经多次协商不成，最终，赵女士将周先生告上
了法院。

期间，有律师主张6岁女童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陈述
不足以作为证据采纳。但法院认为，被告女儿虽然只有6岁，
但其智力状况和精神状况均正常，对捡钱包交给被告的案件待
证事实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可以自己回忆并清晰陈述该事实，
该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及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故被
告女儿的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可以认定被
告女儿捡到原告丢失的包并交给被告的事实。

“这算是一个突破。6周岁女童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通常不能作为证人，法院对其陈述通常是不予采信的。”孙晓琳

说，“但实际上，现在小孩子的
眼界、知识越来越广，6至9周
岁的孩子奥数题都能做了，完
全有能力对与其智力相关的
是非进行辨别，所以下调最低
年龄是有意义的。”

“这种意义还体现在婚姻
家庭类案件中子女抚养权的
归属上。”上海圣瑞敕（杭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楠说。根
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
的若干具体意见》，父母双方
对 10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
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

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所以实践中对10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
是不询问意见的。“但是，那些已经上了小学的孩子，大多都有
自己的想法和喜恶了，有的小孩当庭判给其中一方后，哭闹不
肯离开的并不少见。”

家长其实不必过于担忧
在对投票情况进行梳理时，记者发现，反对降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最低年龄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家长，他们普遍有一
种担忧，认为孩子还太小，不足以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承担责
任。“6岁也太小了，让他承担责任，我反正接受不了，对孩子来
说太苛刻了，家长的压力也会增大。”家长“悠悠乐”说。

对此，谢国斌表示，家长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是只要深
入了解法律，就会发现这种担忧有些过头了。

“家长首先担心的其实是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很多人不
理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为下调后，6岁到18岁的孩子就什
么都可以做了。”谢国斌说。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
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
和负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不能产生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
效果。按照现有规定，10周岁以下孩子去买个文具就是无效
的，不受法律保护，家长觉得文具有问题不想要，商家就得随时
退货，如果10周岁以上的小孩买了这个文具，家长不想要，那
就不行。

草案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调至 6 周岁后，虽然
赋予了 6 周岁至 10 周岁孩子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一定程
度上保护了商家的利益，但家长担忧，万一 6 岁孩子买的不
是玩具，是 1 万元的金项链或者游戏币呢？他们的民事行
为就生效了，家长就不能退了吗？

谢国斌表示，6岁孩子如果买了贵重物品，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最低年龄是6岁还是10岁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因为这种
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是超出了一个6周岁孩子的年龄和智力
状况，尽管他已经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仍然需要得到监
护人事先认可，或者是事后追认才可以。”谢国斌说。

“其次，从受损害后的责任承担和造成他们损害后的责任
承担上来说，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不会随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年龄的下调而有大的改变。因为按照《侵权责任法》第 32
条，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都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谢国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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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鹿轩 罗成庆

到底多大的孩子去打酱油，其民事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家里的“熊孩子”乱买
东西，家长能否主张行为无效？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而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
民事活动。

但最近，这一年龄标准有了新动态。6月底，备受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简称
“草案”）首次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其中将未成年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从10周岁降为了6周岁。这意味着，调整之后，年
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事某些满足生活、学习需要的简单民事活
动，比如打酱油、买卖玩具或文具等。

草案的这一动作引发了网络热议，本报微信公众号（“浙江法制
报”）也就这一议题发起了网络投票。投票结果显示：16%的参与者持
支持态度，76%的参与者反对这一改变，还有8%的参与者表示中立。
支持者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下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反对者则提出，6周岁的孩子刚刚接
触社会，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
力，应该由法定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更为合适。

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
调究竟会带来什么变化？家长担忧
小孩太小无法承担法律责任是否必
要？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邀请了
部分法律界人士共同参与“微沙龙”
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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